附件1：泰兴市教育现代化建设自评报告
	泰兴素有“教育之乡”的美誉。全市总面积1168.78平方公里，总人口近120万，辖15个镇、1个乡和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。2009年，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37亿元，地方一般预算收入18.8亿元，连续十年跻身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（市），2010年名列第46位，同时被评为“2009中国全面小康成长型百佳县（市）”。近年来，我市全力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，教育事业快速发展，形成了教育领先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局面，先后被评为江苏省教育先进市、江苏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先进市、江苏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先进市、江苏省幼儿教育工作先进市、江苏省职业教育先进集体、江苏省师资队伍建设先进市。
一、教育概况

全市现有中小学95所，其中普通高中8所（附设分校区的高中2所），中等职业学校1所，初级中学33所，九年一贯制学校6所，完全小学45所，教师进修学校1所，特殊教育学校1所；建制园42所；乡镇社区教育中心16个。中小学教职工总数10275人，其中专任教师9423人；幼儿园教职工总数1626人。中小学在校生总数128488人，在园幼儿24161人。
二、创建工作情况及采取的主要措施

1.健全组织领导机制。我市高度重视区域教育现代化建设工作，市十三届二、三次人代会上，都把实现教育现代化作为年度工作目标。2008年7月，市政府就推进教育现代化工作进行了专门研究，召开协调会，明确各相关部门的工作职责和工作任务。同年8月22日，召开全市教育现代化建设工作会议，全面部署教育现代化建设各项工作，并与各镇签订教育现代化建设目标责任书。同时下发了《关于教育现代化建设工作的意见》、《关于成立泰兴市教育现代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》。领导小组由高亚梓市长任组长，30个部门和乡镇为成员单位。建立分级负责的责任体系，按照全市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总体部署，完善创建方案，建立督查机制，多次召开推进会、现场会，加快创建进程。市教育局成立了教育现代化办公室，落实人员和办公场所，专司其责。
2.强化经费保障机制。坚持把教育投入作为一项最重要的公益性投入，教育经费纳入财政保障范围。政府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比例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，2008-2009年，政府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比例分别比上年增长12.8%、29.64%，财政经常性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7%、23%,2008年、2009年分别高于5.8%和6.64%。市税务部门加大了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附加的征收力度，基本做到了应征尽征，并全额上缴国库。建立教育现代化工程建设资金专户，加大资金统筹力度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确保专款专用。三项教育资金的使用，由教育部门提出使用方案，商财政部门同意后，财政部门及时拨给教育部门，专项用于教育债务化解、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及教育现代化建设等，确保教育三项资金专款专用。2007、2008两年化解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债务 7762.63万元。依法落实教育投入，确保学校公用经费按规定标准足额安排预算并及时拨付到位。认真做好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绩效工资测算、发放工作，做到了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。

3.构建协调共建机制。市教育局会同财政等部门，对照省现代化建设标准，认真进行调研测算，制定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。市发改、财政、建设、规划、国土等部门在学校建设用地项目审批、经费划拨、办理程序等方面，用足用活政策，开辟绿色通道，做到同时规划、同时投入、同时建设。市教育部门建立和完善督查包保责任制，举全系统之力，扎实推进创建工作。市公安、交通、城管、文化等部门，共同打造校园安全防范体系，推进“和谐校园”建设。宣传媒体加大对教育的宣传，争取全社会理解、关心、支持教育事业，使加快建设教育强市、实现教育现代化工程家喻户晓、人人皆知，为教育现代化顺利实施，营造浓厚的舆论环境，创设良好的社会环境。

4.优化内涵发展机制。实施教育现代化工程，根本目的是多出人才、出好人才。我市在现代化建设中，以区域教育现代化创建为契机，大力推进依法治教，规范办学行为，健全现代学校管理制度，积极开展“四无”学校创建活动，有关教育的信访大幅下降，群众对教育的满意度不断上升。全面推进素质教育，把新课程改革作为实施素质教育的基础工程和重要载体，促进素质教育向纵深推进。在管人、选人、用人机制上求突破，为教育的改革发展和教学质量的全面提升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。
三、教育现代化建设指标达标情况
指标一：学前三年入园率为92.3%。

指标二：九年义务教育小学巩固率达100%；初中段巩固率达99.9%。
指标三：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为97.9%；普职比0.93：1。

指标四：19周岁人口高等教育入学率为60.06%，其中普通高等学校序列入学率61.6%。

指标五：从业人员培训率为52.6%。
指标六：盲聋哑及智障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98.7%；外来务工农民的子女义务教育入学率达100%.

指标七：全市42所建制园均达到省定合格幼儿园标准，其中省优质园27所（今年共有7所幼儿园接受省评估验收），省优质园比率达64.3%。
指标八：全市80%的小学、90%的初中的办学条件达到省基本办学条件标准，其中教育技术装备的建设、配备、管理和使用达到省二类标准要求。初步建立了教育思想先进、管理水平较高、办学质量优良的义务教育体系。
指标九：全市共有公办普通高中6所，其中四星级3所，三星级3所；民办高中2所，其中三星级1所，二星级1所。四星级职业学校1所。普通高中、中等职业学校达到省优标准的比例为89%。
指标十：严格执行“五严”规定，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；积极开展学生综合评价；积极实施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，确保学生在校每天一小时锻炼时间；全市有统一的青少年课外活动场所（在建）、德育基地和教育实践基地，各学校根据自身实际，也有相应的课外活动场所和教育实践基地。
指标十一：在岗教师均具有相应的教师资格。小学专任教师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为81.05%；初中专任教师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为81.36%；普通高中专任教师具有研究生学历（学位）的比例为5.34%；中等职业学校专任教师具有研究生学历（学位）的比例为3.6%；职高“双师型”教师的比例为80.62%。
指标十二：依托电信光纤，建成以教育局信息中心为核心的教育城域网。全市95所中小学中有87所学校实现了与城域网的光纤连通。构建了教育资源库、电子图书系统等，能利用数字化校园管理平台进行教育教学管理。学校信息技术装备达省二类标准，生机比为1：8.9，师机比为1：1.39。
指标十三：政府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比例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。2008、2009年，分别比上年增长12.8%、29.6%。2008、2009、2010年，小学生均公用经费分别为300元、350元、370元；初中生均公用经费分别为500元、550元、610元，达到省定标准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绩效工资已全部实施到位，其平均工资略高于我市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。

指标十四：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布局合理，城乡学校的教育经费、办学条件和师资力量基本均衡。
指标十五：认真贯彻落实教育法律法规，办学许可行为规范；严格执行《江苏省中小学管理规范》和省“五严”规定，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无重点校、重点班；公办民助学校已改制到位；招生行为规范，无乱收费现象；依法治校的督导评估体系逐步完善。
指标十六：全市学校安全保障体系完备。市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每年定期对校舍进行安全检查、维修并形成制度，校舍安全工程完成比例18.25%。校园周遍环境无污染，无不健康、不安定因素。有健全的安全、卫生管理制度和应急机制。
四、存在的薄弱之处与主要问题

在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，我们也清醒的看到，我市教育改革和发展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，多年来积累的一些深层次矛盾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，同时又出现了一些新情况、新问题。一是教育事业的发展还不能完全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。特别是基础教育的发展由于历史陈欠的原因，乡镇之间、校际之间的办学条件还没有达到完全均衡。全市中小学校舍面积和占地面积总量达标，但存在结构性缺失：部分城区学校受空间限制难以扩张；农村薄弱学校改造建设受政策制约（土地指标、审批手续、审批周期等），有的工程尚在建设之中。二是教育经费投入还不能完全适应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。这几年，我市教育投入绝对数虽然不断增加，但与快速发展的教育事业规模相比，还不能完全适应，教育投入增幅跟不上事业发展的速度。三是教育管理的水平与教育面临的新情况、新问题还不能完全适应。学校常规管理、素质教育有关规定的执行有待进一步规范，师德师风建设、骨干教师培养有待进一步加强。

在今后的工作中，我们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以接受省教育现代化评估为新的起点，高举教育现代化旗帜，进一步提升教育现代化水平，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，为泰兴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。


附件2：泰兴市教育现代化建设水平常态数据
	数  据  项  目
	具体数据

	1.本地区户籍人口总数（人）
	1190700

	2.本地区暂住人口总数（人）
	51000

	3.区域现有土地面积数（平方公里）
	1168.78

	4.现有乡镇（街道）数（个）
	16

	5.上年度地区生产总值（万元）
	3370700

	6.上年度地方一般预算收入（万元）
	188300

	7.上年度地方财政支出（万元）
	217220

	8.中小学总数（所）
	95

	其中：（1）普通高中学校数（所）
	8

	（2）中职学校数（所）
	1

	（3）初级中学数（所）
	33

	（4）九年一贯制学校数（所）
	6

	（5）完全小学数（所）
	45

	9.小学教学点数（个）
	2

	10.幼儿园数（所）
	42

	11.办园点数（个）
	52

	12.乡镇（街道）成人教育（社区教育）中心校数（所）
	16

	13.中小学教职员工总数（人）
	10275

	14.中小学专任教师总数（人）
	9423

	15.幼儿园教职工总数（人）
	1626

	16.幼儿园公办教师职工总数（人）
	148

	17.中小学在校学生总数（人）
	128488

	其中：（1）普通高中学生数（人）
	25122

	（2）中职（含技校）学校学生数（人）
	7919

	（3）初级中学学生数（人）
	39269

	（4）小学生数（人）
	56178

	18.在园幼儿数（人）
	24161

	19.中小学校园面积总量（平方米）
	3218031

	20.中小学校舍建筑面积总数（平方米）
	1244020

	21.中小学2005年以来新建校舍面积（平方米）
	60000

	22.中小学固定资产总额（万元）
	161452.3

	23.上年教育经费使用总额（万元）
	99350.13

	24.上年度预算内生均教育事业费（元/人）
	4917

	25.当年预算内生均教育事业费（元/人）
	4572

	26.近三年教育现代化建设投入（万元）
	50000

	27.近两年行风建设评议教育最高位次（位）
	30


表二：主要指标达成数据
	相关数据项
	数  据

	一、学前教育毛入园率（在园人数与4-6岁年龄组人口数之比）达90%以上。

	1-1户籍人口适龄（3-5或4-6岁年龄组）幼儿数（人）
	26164

	1-2在园幼儿数（人）
	24161

	1-3在园幼儿中非本地户籍幼儿数（人）
	644

	1-4本地户籍适龄幼儿到区域外就读幼儿数（人）
	1110

	1-5当年户籍人口适龄幼儿学前三年入园率（%）
	92.3

	二、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9%以上。

	2-1小学段巩固率（%）
	100

	2-2初中段巩固率（%）
	99.9

	三、初中毕业生升学率达95%以上。

	3-1本地户籍初中毕业生数（人）
	17073

	3-2本地户籍初中毕业生升入普通高中数（人）
	8574

	3-3本地户籍初中毕业生升入职业高中类数（人）
	8141

	3-4本地户籍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比例（%）
	97.9

	四、19周岁人口高等教育入学率（19周岁人口进入各类高等教育机构学习的比例）达50%以上。

	4-1本地户籍19周岁人口数（人）
	14097

	4-3 19周岁应届普高毕业生进入普通高校数（人）
	8410

	4-4 19周岁应届职高毕业生对口单招入学数（人）
	150

	4-5 19周岁人口接受各类成人高等教育人数（人）
	65

	4-6 19周岁人口高等教育入学率（%）
	62.06

	五、每个乡镇（街道）具有适应需要的社区教育资源并得到充分利用，基本满足群众多样化学习需求。从业人员年培训率达50%以上。

	5-1成人教育（社区教育）中心数（个）
	16

	5-2成人教育（社区教育）专职人员数（人）
	92

	5-3上年从业人员（国家统计口径）总数（人）
	665800

	5-4上年培训总人数（人）
	349881

	5-5上年从业人员培训率（%）
	52.6

	六、困难群体享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。经济困难家庭子女义务教育资助体系健全；盲聋哑及智障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95%；外来务工农民的子女义务教育入学率达99%。

	6-1上年财政预算用于义务教育段贫困生助学拨款（万元）
	42.995

	6-2其他资金用于义务教育段贫困生助学金额数（万元）
	89.73

	6-3义务教育段助学受益贫困生数（人）
	1979

	6-4义务教育段盲聋哑智障人口数（人）
	150

	6-5义务教育段盲聋哑智障人口就读数（人）
	148

	6-6盲聋哑及智障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（%）
	98.7

	6-7外来工子女在本区域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就读数（人）
	3775

	6-8外来务工农民的子女义务教育入学率（%）
	100

	七、幼儿园均建成省标准幼儿园，其中60%建成“江苏省优质幼儿园”。

	7-1区域内注册幼儿园总数（所）
	42

	7-2公办幼儿园（全口径）总数（所）
	32

	7-3达省定合格幼儿园标准幼儿园数（所）
	42

	7-4省优质（含省示范）幼儿园总数（所）
	27

	7-5省优质（含省示范）幼儿园比例（%）
	64.3

	八、小学初中（含民办）的办学条件均达到省标准化建设要求，初步建立教育思想先进、管理水平较高、办学质量优良的义务教育体系。

	8-1区域内完全小学（公民办）总数（所）
	45

	8-2小学办学（教学）点数（个）
	2

	8-3小学10项办学条件全部达省定标准数（所）
	36

	8-4初中学校（公民办）总数（所）
	39

	8-5初中10项办学条件全部达省定标准数（所）
	35

	九、普通高中、中等职业学校均达到省优标准。

	9-1区域内普通高中总数（所）
	8

	9-2三星级及以上普通高中数（所）
	7

	9-3职业学校（含技校）总数（所）
	1

	9-4三星级及以上职业学校数（所）
	1

	9-5普通高中、中等职业学校达到省优标准的比例（%）
	89

	十、素质教育全面实施。政府及有关部门按教育规律和实施素质教育相关规定管理学校；各学校认真贯彻国家教育方针，面向全体学生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；基本形成学校、家庭、社会相结合的思想道德教育体系。

	10-1近三年县级实施的各类学校（教育机构）评价方案(个）
	4

	10-2近三年本级教育督导机构综合督导评估学校数（个）
	40

	10-3区域内省辖市以上认定的特色学校数（所）
	35

	10-4按规定开齐开足音体美课程的学校比例（%）
	100

	10-5全面推行“体育艺术2＋1项目”学校比例（%）
	100

	10-6近三年县区举办中小学生体育运动会次数（次）
	3

	10-7区域内青少年活动中心（少年宫）数(个)
	1（在建）

	10-8区域内县区级青少年社会实践基地数(个)
	1

	10-9县（市、区）年均培训中小学班主任比例（%）
	100

	十一、在岗教师全部具有相应的教师资格，教师综合素质普遍较高。小学教师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达70%，初中教师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达60%，高中教师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比例达5%，中等职业学校的“双师型”教师比例达50%以上。

	11-1小学教师中获得专科及以上学历的教师比例（%）
	81.05

	11-2初中教师中获得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教师比例（%）
	81.36

	11-3高中教师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比例（%）
	4.14

	11-4高中教师研究生在读的比例（%）
	1.19

	11-5中职专任专业教师中双师型教师比例（%）
	80.62

	十二、教育信息化建设全面达标。教育城域网与辖区内大部分学校实现光纤连通，网上资源丰富、利用率高；中心小学、初级和高级中学校校建有校园网络、教学辅助系统和教育管理系统。

	12-1教育城域网总投入（万元）
	2005

	12-2近3年学校信息化建设总投入（万元）
	7000

	12-3信息化技术装备达到二类标准学校数（个）
	87

	12-4光纤连通学校比例（%）
	92.5

	12-5中心小学、初级和高级中学总数（所）
	95

	12-6中心小学、初级和高级中学建有校园网络、教学辅助系统和教育管理系统学校数（所）
	87

	十三、教育经费纳入财政保障范围。政府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比例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；学生生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，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生均公用经费达到省定标准；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。

	13-1上年度财政经常性收入数（万元）
	180129

	13-2上年度本级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拨款（万元）
	68667.43

	13-3上年度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的比例（%）
	23

	13-4上年度财政预算内教育拨款增长的比例（%）
	29.64

	13-5上年度乡镇（街道）政府教育投入（万元）
	10180

	13-6上年教育附加费（含地方教育附加、地方教育基金）征收总数（万元）
	6375

	13-7上年教育附加费用于教育事业总额（万元）
	3309

	13-8当年预算内小学生均公用经费拨款额（元/人）
	365

	13-9当年预算内初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额（元/人）
	593

	13-10当年预算内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额（元/人）
	0

	13-11当年预算内职业学校生均公用经费拨款额（元/人）
	0

	13-12上年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平均工资水平（元）
	45444

	13-13上年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（元）
	42000

	十四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布局合理，城乡学校的教育经费、办学条件和师资力量基本均衡。

	14-1初中施教区校均服务人口数（人）
	30692

	14-2小学施教区校均服务人口数（人）
	26600

	14-3城区初中小学生均固定资产数（元）
	12693

	14-4农村初中小学生均固定资产数（元）
	5814

	14-5城区初中小学中级职称以上教师比例（%）
	61.68

	14-6农村初中小学中级职称以上教师比例（%）
	62.81

	14-7城区初中学校班均教师数（人）
	3.88

	14-8农村初中学校班均教师数（人）
	4.67

	14-9本年度初中小学校长流动任职数（人）
	6

	14-10本年度初中小学县级以上骨干教师流动任教数（人）
	91

	14-11区域内小学生跨施教区择校（公办校）比例（%）
	8.1

	14-12区域内初中生跨施教区择校（公办校）比例（%）
	7.3

	十五、办学行为规范。教育法律法规普遍得到贯彻落实，办学许可、教育教学管理、招生收费等行为符合规定。

	15-1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划区招生学校比例（%）
	98

	15-2改制学校规范工作未到位学校数（所）
	/

	15-3本年度民办学校（含改制规范未到位学校）初一招生占招生总数的比例（%）
	/

	15-4现有未按规定注册的幼儿园（点）数（所）
	0

	15-5上年民办教育机构数（个）
	22

	15-6上年民办教育机构年检合格数（个）
	21

	15-7何时被评为省教育收费规范县（市、区）
	 已申报，待验收

	15-8办学、招生、收费近两年受到市级以上通报处理学校数（所）
	     0

	十六、学校安全保障体系完备。政府建立定期对校舍进行安全检查、维修的制度。校园周边环境无污染，无不健康、不安定因素。有健全的安全、卫生管理制度和应急机制。

	16-1本年度用于学校安全保障体系建设资金（万元）
	1287

	16-2按要求统一配齐保安人员的学校数（所）
	117

	16-3符合A级食堂标准的学校比例数（%）
	46

	16-4校舍安全工程建设任务完成比例（%）
	18.25

	16-5上年财政预算内小学校舍维修经费标准（元/生）
	75

	16-6上年财政预算内初中校舍维修经费标准（元/生）
	100

	16-7上年财政预算内校舍维修经费总额（万元）
	969.8

	16-8近三年认定的校园安全责任事故数（次）
	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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